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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銘夆** 

壹、前 言 

儘管各國設計保護制度對於室內設計的保護立場不一1，但為了鼓勵企業將專注

細節的職人精神延伸至空間設計，日本政府在2019年（令和元年）就意匠2法進行了

一場前所未見的改革，其中最引人矚目之處，無非是跳脫過去120年意匠制度只

保護動產有體物外觀的框架，將保護對象延伸至空間設計產業（建築設計與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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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據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WIPO）在2009年的研究報告顯示（Standing Committee on the 

Law of Trademarks,. Industrial Designs an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Industrial Design Law and 

Practice – Summary of replies to questionnaire, P.9-10, 2009），有提供室內設計保護的國家

（區域）包括阿爾及利亞、阿根廷、亞美尼亞、澳大利亞、奧地利、白俄羅斯、克羅埃西

亞、捷克、丹麥、愛沙尼亞、芬蘭、喬治亞共和國、德國、希臘、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

宛、摩洛哥、挪威、葡萄牙、摩爾多瓦、羅馬尼亞、俄羅斯、塞爾維亞、斯洛維尼亞、南

非、西班牙、蘇丹、瑞典、瑞士、烏克蘭、英國、非洲智慧財產權組織、比荷盧智慧財產權

組織、歐盟共同體。不提供室內設計保護的國家（區域）包括不丹、巴西、保加利亞、加拿

大、哥倫比亞、日本（2019年開放）、馬來西亞、墨西哥、巴基斯坦、韓國、北馬其頓。 
2 我國專利法中之「設計專利」，在日本稱「意匠」，本文對於日本制度的描述係依日本用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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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3）。 

 

圖1 日本商業空間申請實例（蔦屋書店）4 

此前作者雖曾就日本意匠審查基準對於建築設計及室內設計審查做過論述5，然

有感於審查基準多會挑選相對較無爭議的案例來說明，若想瞭解箇中細節，還是得

分析真實案例方能見微知著。鑑於此項新政在短短2年間已累積近187件室內設計獲

准註冊，這項數據已遠遠超過美國近100年來所核准的室內設計專利數量，本文爰

以室內設計為題，介紹日本開放此種新興標的後的申請及近似判斷實務，期能作為

室內設計產業保障自身權益的參考。 

貳、法源依據 

按日本意匠法第7條規定，意匠申請案必須就每一意匠提出申請，這段話的意

思是說，每一申請案僅能包含一個物品及一個外觀（即「一意匠一申請原則」或

「一申請一權利主義」）。不過室內設計大多是由複數家具及生活日用品的組合與

配置，此種複數物品構成的設計在修法前會因違反一意匠一申請原則而無法取得

                                                        
3 我國所稱「室內設計」，在意匠法稱「內裝意匠」，本文對於日本制度的描述係依日本用

語。 
4 日本意匠D1671152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圖片來源：https://prtimes.jp/main/html/rd/p/000000013.000057655.html，最後瀏覽日：2022年

3月25日。 
5 徐銘夆，日本空間設計申請暨審查介紹──內裝意匠篇，專利師，2020年7月，42期，68-99

頁。徐銘夆，日本空間設計申請暨審查介紹──建築物意匠篇，專利師，2020年7月，42

期，100-1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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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6。 

與此同時，意匠法雖有「組物意匠7」制度例外允許同時使用且整體具統一性之

複數物品可綁定在一申請案提出申請，但前提是這些複數物品必須屬於當時意匠法

施行細則附表2所規範的56種類別之一。其中與室內設計稍具關連性的類別包含：

「一組椅子」（圖2）、「一組辦公家具」、「一組室外用桌與椅子」、「一組玄

關收納件」、「一組收納架」（圖3）、「一組書桌」、「一組桌子」、「一組頂

燈」、「一組洗臉化妝台」、「一組廚房用具」、「一組門柱、門扉和柵欄」。 

 
 

圖2 一組椅子8 圖3 一組收納架9 

相信大家看到以上列舉的類別或圖式一眼即知，這些組物意匠只能稱得上是家

具設計而已，然而對於室內設計師而言，他們的創作範圍往往還會延伸到如圖4所

示的牆面、地板、天花板還有整體空間的裝飾，因此以複數物品外觀作為保護對象

的組物意匠不盡然能呼應產業的需求。 

                                                        
6 日本意匠法第7條：「意匠註冊申請必須按照由經濟產業省令規定的物品的分類，就每一意

匠各別提出。」 
7 日本意匠法第8條：「就同時使用之兩個以上的物品，而構成由經濟產業省令規定的物品

（下稱『組物』）的意匠，其組物整體具有統一性時，得以一意匠提出申請，取得意匠註

冊。」（我國專利法中之「成組設計」，在意匠法稱「組物意匠」，本文對於日本制度的描

述係依日本用語） 
8 日本意匠D1594134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9 日本意匠D1523858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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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住宅廚房配置10 

一、內裝意匠 

鑑於室內設計產業的特殊性質，日本在這次意匠法修正中，爰將組物意匠的適

用範圍擴及至內裝意匠，舉凡複數家具或生活日用品的組合與配置；只要是與牆

面、地板、天花板任一者結合所構成的室內設計，若能符合「商店、辦公室或其他

設施內部」、「由意匠法所訂之複數物品、建築物或圖像設計所構成」及「具有統

一的美感」等要件者，即能以內裝意匠為保護對象提出申請。但是在權利的行使

上，亦須把內裝意匠視為一個整體設計行使權利，也就是說如果第三人只有實施其

中一部分的特徵者，不盡然會構成侵權。 

 

內裝意匠立法例（意匠法第8條之2） 

構成商店、辦公室或其他設施的內部設備及裝飾（下稱「內裝」）的物品、建築物

及圖像設計之意匠，若內裝整體具統一美感，得以一意匠提出申請取得意匠註冊。 

 

二、建築物意匠 

日本在本次修法中是將內裝意匠架構在保護「複數」物品外觀的「組物意匠」

制度，因此若僅是單純的牆面、地板或天花板格局之設計，而內部如圖5所示為空

無一物者，將因不符內裝意匠的「複數」物品要件，從而違反內裝意匠定義之規

定，對於此類單純的牆面、地板或天花板格局之設計必須透過「建築物意匠」提出

                                                        
10 日本意匠D1701121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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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其立法例列舉如下： 

 

圖5 違反內裝意匠定義之例示11 

建築物意匠立法例（意匠法第2條第1項摘錄） 

本法所稱「意匠」，係指物品（含物品之部分。以下亦同）之形狀、花紋、色彩或

其結合（以下稱「形狀等」）、建築物（包含建築物之部分。以下亦同）  之形狀

等……能夠引起視覺上美感者。」 

 

綜上所述，在日本意匠制度架構下，室內設計橫跨了圖6所示的「內裝意匠」

與「建築物意匠」二種保護對象，此種根基於「物品數量多寡」所產生的保護對象

之別，在當今全球設計保護體系中相當罕見。 

 

保護對象 內裝意匠 建築物意匠 

例 示 

 

住宅之內裝
12 

 

辦公用建築物
13 

圖6 意匠法保護室內設計的概念 

                                                        
11 日本特許廳，意匠審查基準第Ⅳ部第4章 内装の意匠，2021年，13頁。 
12 日本意匠D1681118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13 日本意匠D1686834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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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核准概況 

日本意匠分類系統可分為意匠分類、D-term與國際工業設計分類表14三種，前

揭意匠分類與D-term序列大抵相同，二者差異在於D-term有更細緻的次分類。 

與室內設計有關的「內裝意匠」主要集中在D-term的L3-7項下，與室內設計有

關的「建築物意匠」會散見於D-term中的L3-2000（建物）、L3-21（住宅）和L3-0

（其他建築物及土木建築用品），由於上開類別會涵蓋許多建築物外觀，檢索時要

先確認圖式「要註冊部分」是否在建築物內部。另外在D-term項下，如果申請案為

部分意匠者（相當於我國部分設計專利），會加註「VZA」標記（圖7）。  

 

日本意匠公報 公報圖式 

 

圖7 飲食店用內裝15 

一、室內設計註冊件數 

請參考表1所示，截至2022年4月9日，日本特許廳總共計核准了163件16與室內

設計有關的內裝意匠，其中整體意匠有35件，部分意匠有128件，部分意匠占內裝

意匠比例接近8成；與室內設計有關的建築物（內部）意匠共核准24件17，有1件是

                                                        
14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for Industrial Designs. 
15 日本意匠D168959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16 由於本文研究範圍是以不動產室內設計為主，故已將7件動產內裝（車輛、船舶、組合屋）

剔除在外。 
17 L3-2000（建物）計有3件、L3-21（住宅）計有8件、L3-0（其他建築物及土木建築用品）計

有1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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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意匠，其餘23件均為部分意匠。整體來看，部分意匠占比明顯高於每年部分意

匠占總體意匠申請量近4成的比例18，這也代表室內設計產業在尋求意匠保護時，申

請人大多只是為了要保護空間內部最具特色的特徵。 

表1 日本室內設計意匠核准件數統計表 

 內裝意匠 建築物意匠 

總計 

(A)＋(B) 

187件 

核准件數 百分比 核准件數 百分比 

整體意匠 35件 19% 1件 4% 

部分意匠 128件 79% 23件 96% 

小 計 163件（A）  24件（B）  

 

二、室內設計用途分析 

雖說日本意匠法開放室內設計申請的理由是為了保護商業空間，使其成為拉抬

品牌形象的幕前推手，然而從圖8、圖9的核准數據顯示，取得日本內裝意匠註冊的

室內設計用途除了商店（48件）外，也包含住宅（48件）及辦公空間（35件），以

上3種用途占內裝意匠註冊件數比例達8成，另外餐廳設計也有12件，其中也包括在

國內耳熟能詳的迴轉壽司餐廳「藏壽司」；而建築物意匠的用途主要集中在住宅空

間（18件）。就整體數據來看，日本意匠法自開放室內設計提出申請以來，用途仍

是以住宅空間為主，且住宅空間的核准圖式會比較集中在客廳與廚房設計，至於房

間或浴室設計則相對少見。 

肆、申請實務 

一、申請書記載 

日本意匠的申請書相當於我國設計專利的說明書，以下從申請書的「意匠物

品」「意匠物品說明」及「意匠說明」欄位依序說明申請實務。 

                                                        
18 日本特許廳，特許行政年次報告書（2019年版），2019年，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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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內裝意匠用途統計圖 

 

 
圖9 建築物意匠用途別統計圖 

住宅, 48件, 29%

商店, 48件, 29%

辦公空間, 35件, 
22% 餐廳, 12件, 7%

醫院, 4件, 3%

學校, 5件, 3%

其他, 11件, 7%

住宅, 18件, 75%

商用建築物, 
4件, 
17%

醫院, 1件, 4%

複合式建築, 1件, 
4%

 
複合式建築, 1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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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意匠物品 

以室內設計提出意匠申請時，申請人必須在「意匠物品」欄中記載所要保護的

內容，特許廳建議申請人在填寫時可參考「與意匠有關之物品等例示19」（約2,400

種意匠），或是日本意匠分類中的次分類物品（約7,000種意匠）20。由於日本對於

內裝意匠及建築物意匠的「意匠物品」欄各有不同規範，本文整理如下： 

1. 內裝意匠 

以內裝意匠提出意匠申請時，「意匠物品」欄不能僅記載「內裝」，而是應記

載為「○○用內裝」或「○○之內裝」21。 

從室內設計核准前案觀察，由於商業空間的用途較為明確，因此在「意匠物

品」欄記載規範上顯得寬鬆，例如申請人可記載為「服飾店之內裝」（圖10）、

「行動電話專賣店之內裝」（圖11）、「藥妝店之內裝」（圖12）或「病房之內

裝」（圖13）。 

 

圖10 服飾店之內裝22 圖11 行動電話商店之內裝23 

 

                                                        
19 日本特許廳，意匠に係る物品等の例，2021年，5頁。 
20 日本特許廳，意匠登録出願の願書及び図面の記載の手引き，2021年，5頁。 
21 日本特許廳，註11書，5頁。 
22 日本意匠D1690954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23 日本意匠D1689936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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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藥妝店之內裝24 圖13 病房之內裝25 

但如果是住宅、辦公室或飯店，基於這些空間又可細分成不同用途的次空間，

「意匠物品」欄不宜僅記載「住宅之內裝」、「辦公室之內裝」或「飯店之內

裝」，而是須進一步界定次空間的具體用途，例如「住宅用『客廳』之內裝」（圖

14）、「辦公室『休憩室』之內裝」（圖15）或「飯店『客房』之內裝」（圖

16）。 

 

  

圖14 住宅用客廳之內裝26 圖15 辦公室休憩室之內裝27 

 

                                                        
24 日本意匠D1693229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25 日本意匠D1697536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26 日本意匠D1689669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27 日本意匠D1673711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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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視圖】 

 

【參考圖】 

圖16 飯店客房之內裝28 

2. 建築物意匠 

以建築物提出意匠申請者，申請人不能只在「意匠物品」欄記載「建築物」，

而是必須指明建築物的具體用途才行，例如「住宅」、「校舍」、「體育場」、

「辦公室」、「酒店」、「百貨商店」、「醫院」、「博物館」、「橋樑」或「瓦

斯槽」等29。 

儘管建築物意匠的內部通常只會將其中部分樓層的內部作為「要註冊部分」，

但「意匠物品」欄並非記載「要註冊部分」之名稱30，例如圖17以醫院病房作為

「要註冊部分」時，「意匠物品」欄應記載為「醫院」而非「病房」或「醫院的病

房」。如果是以圖18住宅廚房作為「要註冊部分」時，「意匠物品」欄應記載為

「住宅」而非「廚房」或「住宅的廚房」。綜上所述，若是以建築物意匠作為保護

對象者，「意匠物品」欄的記載係以該設施坐落在何種用途的「建築物」為單位，

毋須再指定該設施的具體名稱。 

 

 

                                                        
28 日本意匠D1684483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29 日本特許廳，意匠審查基準第Ⅳ部第2章 建築物の意匠，2021年，7頁。 
3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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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醫院31 圖18 住宅32 

(二) 意匠物品說明 

申請人若無法透過「意匠物品」欄記載內裝意匠的具體用途時，可在「意匠物

品說明」欄記載，以解釋該物品之使用目的、使用狀態33。例如在同一空間內具有

複合用途的室內設計，「意匠物品」欄可記載主要用途，至於附屬用途可在「意匠

物品說明」欄記載34，相關例示請參考圖19所示。 

另外，對於具有複合用途的建築物內部，倘內部空間具有不同用途者，可參考

圖20的例示在「意匠物品」欄記載「複合建築物」，並於「意匠物品說明」欄解釋

附屬空間的具體用途為何35。 

 

 

                                                        
31 日本意匠D1672637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32 日本意匠D1686817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33 日本特許廳，註20書，8-9頁。 
34 日本特許廳，註11書，6-7頁。 
35 日本特許廳，註29書，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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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略天花板、正面牆壁、樑柱、 

右側牆壁之右斜上方立體圖】 

【實施例參考圖】 

 

【意匠物品說明】 

本咖啡廳係由使用者空間和廚房所構成，邊界處設有儲物櫃阻隔，可用於存放或分配食物

及飲料。 

圖19 咖啡廳之內裝36 

 

【可觀察到室內之 

C-C線立體圖】 

 

【表示各區域之A-A線 

剖面參考圖】 

【表示各區域之C-C線 

剖面參考圖】 

【意匠物品說明】 

本申請案一樓租戶空間係提供員工使用，一樓的其他空間係作為員工和住戶共同使用，二

樓為住戶使用。一樓形成一個貫穿建築內部的交流空間，依序為門廊、休息室及租戶空

間，而交流空間後方區域則保留給住戶。門廊、休息室及租戶空間具有玻璃門牆區隔，休

息室具有通向二樓天花板的中庭，並與一樓空間共同形成一倒T字空間。 

圖20 複合建築物37 

                                                        
36 日本意匠D1686175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並省略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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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意匠說明 

以室內設計提出意匠申請者，若有以下情形者，申請人應在「意匠說明」欄記

載。 

1.可變化外觀之室內設計 

外觀可隨用途、功能產生變化的內裝意匠，若僅憑圖式仍無法瞭解其變化順序

或變化態樣者，申請人應在「意匠說明」欄記載38。例如圖21是日本目前唯一核准

的可變化外觀之室內設計，其設計特徵係訴諸於室內照明將隨著時間而產生具變化

的視覺效果。 

【各圖視點俯視參考圖】   

 
【變化狀態立體圖1】 【變化狀態立體圖2】 【變化狀態立體圖3】 

 
【變化狀態立體圖4】 【變化狀態立體圖5】 【變化狀態立體圖6】 

 

                                                                                                                                                        
37 日本意匠D1683244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並省略部分文字）。 
38 日本特許廳，註11書，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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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狀態立體圖7】 【變化狀態立體圖8】 【變化狀態立體圖9】 

 
【變化狀態立體圖10】 【變化狀態立體圖11】 

【瞑想室所有燈亮之立體參考圖】【變化狀態立體圖12】 【變化狀態立體圖13】 

【意匠說明】 

變化狀態立體圖1~13係從各圖視點俯視參考圖箭頭2的位置觀察，變化狀態立體圖1~13係指

隨時間推移而閃爍之變化，13張變化狀態立體圖的變化時間共計13秒。 

圖21 瞑想室之內裝39 

2. 室內設計有透明材質的呈現方式 

由於意匠法在制定之初就已將透明材質視為「註冊意匠」範圍中的一部分，故

圖式中有「透明」材質將納入註冊要件與侵權判斷的解釋範圍，因此圖式中的保護

對象若有「透明」材質者，可額外提供參考圖。從室內設計核准前案觀察，申請人

多半會利用半透明填色（圖22）、斜線區域（圖23）來表示透明材質所在位置。 

 

                                                        
39 日本意匠D1684157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並省略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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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圖】 【透明部以淺藍色表示之參考圖】 

【意匠說明】 

「透明部以淺藍色表示之參考圖」中的淺藍色部分為透明。 

圖22 辦公室職務室內裝40 

 

 
【省略前側壁之立體圖】 

 
【表示透明部之立體參考圖】 

【意匠說明】 

表示透明部之立體參考圖係用以說明透明門窗。 

圖23 住宅用客廳內裝41 

此外，日本會將透明材質再依據光線穿透性的高低分為「透明」與「有透光

性」二種，以圖24為例，「透明」是指能被光線完全通透的材質者，例如全透明玻

璃，在「意匠說明」欄得以「透明體」、「透明材質」、「透明」用語記載；「有

透光性」係指無法明確辨識另一側外觀的材質者，例如磨砂玻璃或乳白色塑料，在

「意匠說明」欄得以「有透光性」用語記載42。 

                                                        
40 日本意匠D1673700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並省略部分文字）。 
41 日本意匠D1685750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並省略部分文字）。 
42 日本特許廳，註20書，85-86頁。 

淺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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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匠說明】 

前視參考圖及擴大剖面參考圖中的平行斜線係表示透明材質，藍色部分為透明、黃色部分

有透光性。 

圖24 醫院43 

3. 部分意匠的記載方式 

申請案若屬於部分意匠者，應在「意匠說明」欄指明「要註冊部分」如何表

現。請參考圖25所示，從核准前案觀察，多數案件是以實線描繪「要註冊部分」；

以虛線描繪「其他部分」（相當於我國設計專利「不主張設計之部分」），因此

「意匠說明」欄可記載為「實線為要註冊部分」。若是以照片或電腦繪圖呈現者，

實務上多是以填色來表示「其他部分」，因此「意匠說明」欄可記載為「○色填色

以外之部分，為要註冊部分」。 

                                                        
43 日本意匠D1672637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並省略部分文字）。 

【前視參考圖】 

【Xa區域內Y1-Y1放大剖面參考圖】 【俯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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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虛線表示「其他部分」 以填色表示「其他部分」 

圖 式 

 

 

意匠物品 住宅廚房工作室之內裝
44 住宅客廳之內裝

45 

意匠說明 實線為「要註冊部分」 紅色填色以外部分為「要註冊部分」 

圖25 部分意匠記載方式 

二、圖式記載 

室內設計是一種可容納人類活動的內部空間創作，無論是內裝意匠或建築物意

匠，申請人可運用不同製圖法來揭露內部空間，且不盡然非得要繪出整棟建築物。

基於室內設計與過往一般物品外觀的圖式揭露有較大不同，本文在本章節會用較大

篇幅說明如何呈現室內設計的視圖，再來作者會抽繹一些特殊案例來說明，這其中

包含如何呈現照明設計、如何在一整個室內空間中主張部分區域特徵、還有就是當

室內設計包含庭園造景的呈現手法。 

(一) 如何呈現視圖 

請參考圖26所示，日本意匠的圖式呈現可分為「主要視圖」與「參考圖」，

「主要視圖」是解釋權利範圍的依據；倘若「主要視圖」無法充分揭露該意匠時，

申請人可附加「參考圖」以表示其使用狀態46。由於「參考圖」能記載非屬構成意

匠之內容，因此「參考圖」所揭露之外觀若與「主要視圖」不同者，在認定意匠外

                                                        
44 日本意匠D1701121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並省略部分文字）。 
45 日本意匠D1685951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並省略部分文字）。 
46 日本意匠法施行細則第3條樣式6備考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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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時將不予考量47。「主要視圖」可細分為由「前視圖」、「後視圖」、「左側視

圖」、「右側視圖」、「俯視圖」及「仰視圖」所構成的「一組（六面）視圖」；

以及由「立體圖」、「展開圖」、「剖面圖」、「切斷部剖面圖」及「放大圖」等

構成的「其他主要視圖」。從室內設計核准前案觀察，申請人最常用到的視圖依序

為「一組（六面）視圖」、「立體圖」、「剖面圖」及「參考圖」。 

 

圖26 意匠圖式架構 

1. 一組（六面）視圖 

室內設計領域通常會利用「正投影圖法」繪製「立面圖」，不過從室內設計核

准前案觀察，目前尚未發現以「立面圖」作為視圖名稱的前例，實務上大多仍會省

略天花板或牆壁，透過「正投影圖法」以相同比例繪製同時標示對應視圖方向的名

稱，例如圖27所記載之「前視圖」、「後視圖」、「左側視圖」、「右側視圖」、

「俯視圖」，而「仰視圖」則通常省略。 

 

 

 

 

 

 

                                                        
47 日本特許廳，意匠審查基準第Ⅱ部第1章 與意匠註冊申請有關之意匠認定，2021年，1頁。 

圖式 

主要視圖

參考圖 

一組視圖 

其他主要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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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視圖】 

  

【左側視圖】 【前視圖】 【右側視圖】 【後視圖】 

圖27 店鋪用內裝48 

 

 
【俯視圖】 

 

 

 
【省略牆面之左側視圖】 【前視圖】 【省略牆面之右側視圖】

 
【省略牆面之後視圖】

圖28 化妝品賣場之內裝49 

 

 

                                                        
48 日本意匠D1688748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A)、(B)、(C)、(D)、(E)文字與箭頭標記係作

者新增）。 
49 日本意匠D1690192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並省略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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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了避免繪圖時受到遮蔽，圖式中有揭露天花板或牆壁者，可參考圖28的做

法在視圖名稱記載「省略牆壁之○○視圖」或「省略天花板之○○視圖」。 

2. 立體圖 

除了以正投影圖法呈現六面視圖外，日本允許申請人提供立體圖（但不強

制），立體圖會按照視點的不同分為「外部視角」及「內部視角」二種50，「外部

視角」（圖29）是從第三人稱視角從設施外部俯瞰室內設計，優點是能用來呈現室

內空間複數物品與隔間的配置情形；「內部視角」（圖30）是從第一人稱視角從設

施內部的觀察室內設計，優點是和竣工後所觀察到的視覺效果相近。從室內設計核

准前案觀察，「主要視圖」採用「外部視角」呈現立體圖的比例明顯高於「內部視

角」立體圖。 

 

圖29 外部視角51 

 

圖30 內部視角52 

值得注意的是，有部分特許廳審查官似乎相當在意室內設計申請案應充分揭露

內壁所構成的整體輪廓。以圖31為例，該申請案於申請時以多張內部視角立體圖代

替六面視圖，但從這些屋內的局部視圖並無法明瞭該內壁輪廓究竟是圓頂或圓柱

狀，因此審查官以上述理由認為本案在欲取得意匠註冊之範圍有揭露不明確之情

事，此案在修正階段以新增參考圖的方式揭露瞑想室內壁輪廓，並在「意匠說明」

欄指明內壁輪廓為圓柱形後才獲准註冊。 

                                                        
50 日本特許廳，註20書，178-179頁。 
51 日本意匠D1683755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52 日本意匠D1683755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日本室內設計申請及近似判斷實務介紹 25 

專利師︱第五十期︱2022年7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申請時申請書及圖式 修正後之申請書及新增視圖 

 

【立體圖1】 

 

【立體圖2】 

 
自天花板觀察室內中央立體圖 

 

【立體圖3】 

 

【立體圖4】 

 

【表示瞑想室內壁輪廓之俯視參考圖】 

 

【立體圖5】 

 

【立體圖6】 

 

【表示瞑想室天花板、內壁及臥榻輪廓 

A-A剖面參考圖】 

 

【使用狀態參考圖】 

 

 

【表示各圖視點參考

俯視圖】 

  

【意匠說明】 

參考平面圖所標示的箭頭與數字係對應於立體

圖1～6的視點位置及方向。 

【意匠說明】 

參考平面圖所標示的箭頭與數字係對應於立

體圖1～6的視點位置及方向。如表示瞑想室

內壁輪廓之參考俯視圖及瞑想室天花板、內

壁及臥榻輪廓A-A參考剖面圖所示，該瞑想

室天花板、內壁及臥榻為圓柱狀。 

圖31 瞑想室之內裝53 

                                                        
53 日本意匠D1684158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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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製圖法 

在製圖法的規範上，申請人會以「平行投影」或「透視投影」繪製立體圖。

「平行投影」（圖32）可分為「等角投影」及「斜投影」二種，基於「斜投影」通

常只能用來繪製非屬圓柱形或是簡單幾何形狀的外觀，不適合用在複雜度高的室內

設計，因此目前尚未發現室內設計申請案有使用「斜投影」繪製立體圖的前例。 

 

 等角投影 斜投影 

概 念 

  

例 示 

 
迴轉壽司店之內裝

54 

尚無核准案例 

圖32 平行投影圖法 

日本原先禁止申請人用「透視投影」來繪製立體圖，然而此種製圖法在空間設

計領域尤為普及，因此在開放「內裝意匠」和「建築物意匠」時亦允許申請人運

用，而「透視投影圖法」（圖33）依消失點數量可分為「一點透視」、「二點透

視」和「三點透視」，就申請實務來看，採用二點透視表現立體圖的方式居多，一

點透視及三點透視則相對少見。 

                                                        
54 日本意匠D1671153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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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透視 二點透視 三點透視 

概 念 

 

例 示 

 
書店之內裝

55 

 
店鋪賣場之內裝

56 

 
出租空間之內裝

57 

圖33 透視投影圖法 

4. 剖面圖 

通常用六面視圖加立體圖大多已能充分揭露物品的形狀與表面凹凸輪廓，但由

於室內設計往往會因為格局或物品而遮蔽到後方的物品或牆壁特徵，此時就必須搭

配剖面圖（圖34）完整揭露室內設計外觀，否則會被審查官以「要註冊部分」形狀

不具體為由核駁58。倘天花板有裝飾性特徵者，實務上多半會用剖面圖來揭露該視

面（圖35）。 

 

                                                        
55 日本意匠D1671894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文字說明）。 
56 日本意匠D1701736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文字說明）。 
57 日本意匠D1698147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文字說明）。 
58 日本意匠法第3條：「做出產業上可利用的意匠創作者，除以下所列的意匠外，得就其意匠

可取得意匠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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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視圖】 

 
【左側視圖】 

 
【A-A剖面圖】 

 
【B-B剖面圖】 

【意匠說明】 

前視圖、後視圖及右側視圖因牆壁故省略。 

圖34 辦公室接待處之內裝59 

 

 
【立體圖】 

 
【前視圖】 

 
【C-C’剖面圖】 

圖35 休憩區之內裝60 

                                                        
59 日本意匠D1695797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文字說明）。 
60 日本意匠D1679210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及文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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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考圖 

申請人若有說明物品的使用目的或方法者，可透過參考圖為之，參考圖可出現

說明文字、符號或參考線61，從核准前案觀察，參考圖最常出現的案例包括完工照

片（圖36）、說明各部位之名稱（圖37）、輔助說明「要註冊部分」（圖38）、輔

助說明內部立體圖的視點位置及方向（圖39）。 

 

 
【立體圖】 

 
【使用狀態參考圖】 

【意匠說明】 

藍色以外的部分為「要註冊部分」，各圖周邊綠色係用以明確整體形狀之背景。 

圖36 以參考圖呈現完工照片62 

 

 
【省略天花板之立體圖】 

 
【各部位名稱之立體參考圖】 

【意匠說明】 

實線為「要註冊部分」，一點鏈線係用於表示「要註冊部分」與「其他部分」的境界。 

圖37 以參考圖說明各部位之名稱63 

                                                        
61 日本意匠法施行細則第3條樣式6備考7、15。 
62 日本意匠D1681947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63 日本意匠D1689663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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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圖】 

 
【表示「要註冊部分」的參考圖】 

【意匠說明】 

表示「要註冊部分」的參考圖，係將「其他部分」之一部予以省略，並在「要註冊部分」

施以淡灰色。 

圖38 以參考圖輔助說明「要註冊部分」64 

 

 
【俯視圖】 

 
【俯視參考圖】 

 
【立體圖1】 

 
【立體圖2】 

 
【立體圖3】 

【意匠說明】 

俯視參考圖所視的箭頭編號與方向，係對應於每一立體圖的編號、視點位置及方向。 

圖39 以參考圖輔助說明內部立體圖的視點位置及方向65 

                                                        
64 日本意匠D1686817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65 日本意匠D1686959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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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照明設計 

從核准前案來看，有幾件是日本三菱集團旗下的不動產開發商所申請的「瞑想

室之內裝」，本文僅舉其中一例說明，以圖40為例，這是一種很特殊的「照明設

計」，因為其設計特徵不在於牆面、地板、天花板或物品的形狀，而是光線投射在

內部空間所形成的整體氛圍，這類照明設計很難用線稿繪製，較佳的做法是透過照

片或電腦繪圖來呈現，這類案件在解讀權利範圍時，光源比對將成為一項重要參考

項目。 

 

 
【立體圖1】 

 
【立體圖2】 

 
【立體圖3】 

 
【立體圖4】 

 
【使用狀態參考圖】 【各圖視點參考俯視圖】 【內部輪廓參考圖1】

 
【內部輪廓參考圖2】

【意匠物品說明】 

本內裝係透過瞑想淨化身心的瞑想室內部。 

【意匠說明】 

各圖視點參考俯視圖所標記的箭頭與數字係對應立體圖1～4的視點位置及方向，內壁輪廓

參考圖1及2是穿透牆壁所繪製的視圖，如參考圖所示，由於牆面的交接處呈現倒R角，因此

當光線照射到牆面時會產生漫射效果而不易看清角落，如此能讓瞑想者感覺到彷彿被一個

無限空間所包圍。 

圖40 瞑想室之內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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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何主張室內空間的部分區域 

在核准案例中，有一件是申請人只想主張零售店內部的幾個區域特徵，遇到這

種情形時，必須透過俯視圖來標示「要註冊部分」的區域，否則很容易遭到審查官

以違反一意匠一申請原則核駁。以圖41為例，申請人在俯視圖以一點鏈線界定出3

個「要註冊部分」區域，然後在俯視參考圖標記編號○1 、○2 、○3 及箭頭以輔助說明

標定立體圖1～3的視點及方向，這種做法非常適合一些占地面積較廣的賣場空間設

計。 

 

 
【俯視圖】 

 
【俯視參考圖】 

 
【立體圖1】 【立體圖2】 

 
【立體圖3】 

【意匠說明】 

俯視參考圖所標記的箭頭與數字係對應立體圖1～3的視點位置及方向，俯視圖實線表示之

部分與其對應之立體圖1～3為「要註冊部分」。 

圖41 零售店之內裝66 

                                                        
66 日本意匠D1684384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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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庭園造景 

儘管作者尚未發現有人將庭園造景或景觀設計單獨取得意匠註冊的案例，不過

室內設計創作若有延伸到建築物外部的庭園造景者，該庭園造景確實能成為「要註

冊部分」取得意匠保護。例如圖42為集合住宅共用區的室內設計，此案特殊之處不

在於屋內大廳的公共區；而是申請人還把屋外的庭園景觀納入「要註冊部分」，而

為了呈現該創作實際的使用狀態，申請人在圖式中也用虛線繪製樹林來解釋戶外環

境。 

 

 
【前視左方立體圖】 

 

 
【去除植栽之 

前視右方立體圖】 

 
【從屋內向屋外觀察之 

前視左方立體圖】 

 
【俯視圖】 

 
【表示戶外領域俯視參考圖】

 
【各部位名稱立體參考圖1】 

 
【各部位名稱立體參考圖2】 

 

 
【實施狀態參考圖】 

 
【穿透第一壁前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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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第二壁後視圖】 

 
【左側視圖】 

 
【右側視圖】 

【意匠物品說明】 

本案係提供住宅住戶和訪客使用之公共區域內部……，使用者在公共區域向第三壁（窗戶

玻璃）觀察時可看到水盤及戶外庭園部，並產生戶內外連續的視覺印象，另由於庭園部受

到植栽區域所環繞，因此使用者可透過借景將戶外植栽部納入庭園部之景色。 

【意匠說明】 

實線為「要註冊部分」，表示戶外領域俯視參考圖中的紅色填色部分係表示戶外區域，在

各部位名稱立體參考圖的綠色填色部分為植栽部，藍色填色部分為盛裝水的部分，淺藍色

填色部分為透明玻璃窗戶的部分。 

圖42 集合住宅共用區之內裝67 

伍、近似判斷實務 

鑑於「近似」與新穎性68、權利效力69息息相關，而日本意匠採行實體審查

制，與我國設計專利作法雷同，在「未獲准註冊不公告」的前提下，如果想瞭解特

許廳對於室內設計的近似判斷實務，必需從關連意匠的核准案例進行分析。請參考

圖43的示意圖，關連意匠是一種設計保護制度的特有規定，主要是考量設計領域通

常會從相同概念發展出一系列的近似設計，為了避免這些設計因重複授權70而無法

取得保護，日本設有關連意匠制度以提供這些設計同等的法律保障，但前提是該關

                                                        
67 日本意匠D1671961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及文字說明）。 
68 日本意匠法第3條第1項：「可供工業上利用之意匠創作，除下列者外，得就其意匠取得意匠

註冊……與前二款 所列意匠近似之意匠。」 
69 日本意匠法第23條：「意匠權人專有以營業實施註冊意匠及其近似意匠的權利。」 
70 日本意匠法第9條： 

(1) 相同或近似意匠在不同日有二以上意匠註冊申請者，僅得就其最先提出意匠註冊申請人

之意匠取得意匠註冊。 

(2) 相同或近似意匠在同日有二以上意匠註冊申請者，必須由意匠註冊申請人協議就其中一

意匠註冊申請人之意匠取得意匠註冊，協議不成立或不能協議者，均不就其意匠取得意

匠註冊。（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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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意匠必須與同一申請人所申請的基礎意匠或其他關連意匠構成近似才行。 

 

 

圖43 日本關連意匠概念71 

一、判斷原則 

(一) 判斷主體 

室內設計的近似判斷主體是以需要者（含交易者）為主體72。以住宅的內部為

例，通常是將使用人視為需要者。對於商業設施的內部而言，通常是將所有人視為

需要者，不過為了顧及承租戶與使用者的便利性，也可能包含使用者的觀點。 

(二) 觀察方法 

按意匠審查基準規定73，在進行室內設計的近似判斷時，不僅應考量各構成物

的外觀，也必須考量他們在組合與配置的共同點及差異點，即便各構成物的配置不

同、或是各構成物的外觀相同但數量不同，若該些差異屬於細微或在該意匠所屬技

                                                        
71 空氣清淨機，圖片來源：日本特許廳，IP・ ePlat「令和元年意匠法改正の概要」テキスト公

開，簡報，2021年10月，20頁。 
72 日本特許廳，註11書，20頁。 
73 同前註。 

關連意匠A 

近似範圍

關連意匠B
近似範圍

基礎意匠

近似範圍

基礎意匠 

關連意匠A 

關連意匠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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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領域屬於習見的範圍者，對於近似判斷的影響相對較小，鑑於上述規範光從字面

觀察可能不易理解，作者會在下一段以帶案例說明。 

二、案例討論 

日本室內設計的近似案例大致上可歸納成5種類型，其中包含：設計特徵左右

置換、色彩變化及「其他部分」環境變化、內裝意匠與建築物意匠互為近似設計、

設計特徵數量變化、物品擺設變化，以下分項敘述。 

(一) 設計特徵左右置換 

日本都會區寸土寸金，床位時常會占據大量空間，因此有不動產租賃業者透過

將床位設在閣樓的做法，希冀釋放出更多的空間以供住戶做利用，其中有4件「共

同住宅的內裝」係屬於近似設計，從這些核准案例來看，如果室內設計的部分特徵

只有進行左右置換者（圖44與圖45），將會判斷為近似設計。另外如果二個設計的

形狀相同，但差異僅在於線稿與彩色圖片者（圖44與圖46、圖45與圖47），審查官

亦會判斷為近似設計。 

(二) 色彩變化 

在日本開放室內設計得做為意匠法保護對象後，以生產「雪肌精」聞名的高絲

（KOSE）化妝品除了將保養品容器外觀透過意匠保護外74，也把陳列在專櫃上的保

養品容器組以「化妝品店之內裝」取得意匠保護，請參考圖48、圖49所示，該圖紅

色填色乃是陳列保養品容器組時的周遭環境，申請人所要保護的範圍不包含紅色的

環境，而是5個保養品容器組所構成的整體外觀，儘管圖48和圖49在保養品容器組

合外觀只有黑白顏色之分，但對於使用者而言不會產生相異的視覺印象者，仍會判

斷為近似設計。 

 

                                                        
74 日本意匠D1665928號案、D1665942號案、D1676559號案、D1674071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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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 共同住宅的內裝75 

 （基礎意匠） 

 
圖45 共同住宅的內裝76 

 （關連意匠） 

 

 

 
圖46 共同住宅的內裝77 

 （關連意匠） 

 
圖47 共同住宅的內裝78 

 （關連意匠） 

 

 

 

 

 

 

 

 

                                                        
75 日本意匠D1685429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76 日本意匠D1685467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77 日本意匠D1686812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78 日本意匠D1686813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近似 

近似 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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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視放大圖】 

 
【前視放大圖】 

 
【立體圖】 

 
【立體圖】 

圖48 化妝品店之內裝79 

 （基礎意匠） 

圖49 化妝品店之內裝80 

 （關連意匠）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這種案子發生在我國，基於「主張設計之部分」只有保養

品容器組，但未包含牆面、地板或天花板其中之一者，作者認為在紅色的環境不能

讓這些保養品容器的設計特徵更顯突出的前提下，該創作內容主要仍是在於複數個

物品外觀的整體創作，似應以「成組設計」為保護對象提出申請，並且應將設計名

稱改為「一組容器」或「容器組」方屬適洽。 

(三) 內裝意匠與建築物意匠可互為近似設計 

儘管日本將內裝意匠和建築物意匠分成二種不同的保護對象，不過這二種保護

對象依然會有構成近似設計的可能，例如宜得利家居針對旗下服飾店賣場（圖50）

所取得之二件意匠權中，有一件因為圖內部空無一物，因此是以「組合店鋪」（建

築物意匠）獲准註冊（圖51）。另一件內部因為增加了複數個展示架，因此是以

「服飾店之內裝」（內裝意匠）獲准註冊（圖52）。由於這二件案子皆把天花板及

                                                        
79 日本意匠D1684868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80 日本意匠D1684907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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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狀吸頂燈納入「要註冊之部分」，且店鋪正面同樣具有灰色圓角的設計特徵，

故判斷為近似設計。 

 

圖50 宜得利家居服飾店81 

 

圖51 組合店鋪82 

    （基礎意匠） 

圖52 服飾店之內裝83 

    （關連意匠） 

(四) 物品擺設變化 

最後則是關於辦公空間的近似案例，請參考圖53、圖54所示，據該案申請人陳

述84，這二件「職員室之內裝」係作為教職員辦公室使用，其特徵在於出入口處設

有櫃子以避免學生進入教師辦公區域，儘管它們在中央區的桌椅排列有水平垂直的

差異，但審查官仍判斷為近似設計。另該案申請人曾將圖53作為「基礎意匠」、圖

55、圖56作為「關連意匠」提出申請，然審查官認為這二件案子不論是在設備位置

及桌子形狀、排列均有差異，鑑於二設計視覺差異顯著，故判斷為不近似設計，最

                                                        
81 圖片來源：https://www.nplus-netshop.jp/f/nplus_shoplist，最後瀏覽日：2022年3月25日。 
82 日本意匠D1678307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83 日本意匠D1681184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84 株式会社オカムラデザイン本部知的財産部，株式会社オカムラにおける内装の意匠登録活

用について，DESIGN PROTECT，2021年，No.131 Vol.34-3，8頁。 

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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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這二件案子是以獨立案獲准註冊。 

 

 
【立體圖】 

 
【立體圖】 

【俯視圖】 
 

【俯視圖】 

圖53 職員室之內裝85 

  （基礎意匠） 

圖54 職員室之內裝86 

  （關連意匠） 

                                                        
85 日本意匠D1673699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86 日本意匠D1673769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出入口 出入口 出入口 出入口 

櫃子 櫃子 
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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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圖】 

 
【立體圖】 

 
【俯視圖】 

 
【俯視圖】 

圖55 共創空間之內裝87 圖56 共創空間之內裝88 

陸、結論與建議 

從意匠公報上來看，在國內知名度頗高的藏壽司、優衣庫、蔦屋書店、無印良

品在日本都有針對商業空間取得註冊的紀錄，再加上我國設計專利案外籍申請者向

來是以日本籍居多，本文爰將臺、日二國室內設計實務差異整理如表2所示，希冀

能作為日企來臺申請之參考。 

相較於行之有年的工業設計保護，室內設計向來是我國智慧財產權制度較為忽

視的一環，本文簡單介紹日本開放內裝意匠後的相關實務，除了希望有助於我國作

為審查室內設計專利之參考外，亦衷心期盼透過這些國外案例的介紹使我們有所啟

發，讓室內設計在智慧財產權制度的改革進程上，永不缺席。 

                                                        
87 日本意匠D1673698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88 日本意匠D1676348號案，為便於說明，本例示已省略部分視圖。 

不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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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臺日室內設計專利實務比較表 

 日 本 我 國 

法源依據 

透過修正意匠法的方式將內裝意

匠和建築物意匠納入保護對象 

修正專利審查基準的方式，把設

計定義中的物品擴張到建築物和

室內設計 

新穎性優惠期 1年
89 6個月

90 

設計名稱 

1. 內裝意匠必須記載為「○○之

『內裝』」，例如「餐廳之內

裝」 

2. 建築物意匠必須記載具體的建

築 物 名 稱 ， 例 如 「 住 宅 」 、

「飯店」 

建議記載為「○○之內部裝飾」

或「○○之內部」，例如「餐廳

之內部裝飾」或「住宅之內部」
91 

部分設計 

在「意匠說明」欄記載「要註冊

部分」的表現方式，例如「實線

表示部分為要註冊部分」 

在「設計說明」欄記載「不主張

設計之部分」的表現方式，例如

「 虛 線 為 本 案 不 主 張 設 計 之 部

分」 

圖 式 
可不提供立體圖 鑑於室內設計是一種立體空間設

計，故立體圖為必要視圖 

 

 

 

                                                        
89 日本意匠法第4條第1項參照。 
90 我國專利法第122條第3項參照。 
91 經查詢我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並無「內裝」用詞，網址：ht tps : / /d ic t . 

 revised.moe.edu.tw/search.jsp?md=1&word=%E5%85%A7%E8%A3%9D&qMd=0&qCol=1#news， 

 最後瀏覽日：2022年3月25日。 


